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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部林業試驗所(以下簡稱本所)為發揮森林研究、教育、

保育及永續利用有限資源，並兼顧遊客之需求，開放福山研

究中心管轄之福山植物園供遊客申請入園參觀，開放區域為

植物園展示區及自然中心（詳如附圖），為利管理，特訂定

本要點。 

二、福山植物園入園遊客應遵守園區管制規定，以維護自身安

全。開放入園人數，平日限五百人，假日限六百人。每一筆

申請之人數以五十人為限。入園申請、審核、許可及管制等

事項，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福山植物園開放時間如下： 

(一)除每週二、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農曆年除夕至初

五、國曆三月份、選舉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緊急休

園日不開放外，其餘為開放日。 

(二)入園時間為上午九點至下午三點，離園時間為下午四點

前。 

四、申請進入福山植物園，須依下列規定於福山植物園入口網站

提出申請，並經審核許可後，方可入園： 

(一)遊客可於預定入園日前三十五至六十日間，上網預先申

請，取得申請編號。申請人數超過二十人者，須另將申



請名單連同申請編號，於抽籤日之三個上班日前寄達宜

蘭郵政一三二號信箱，倘未於期限前寄達則不予抽籤。 

(二)系統將於入園日前三十日進行抽籤，決定可入園名單及

候補名單，抽籤結果將以電子郵件通知聯絡人，並於網

站上公布。 

(三)入園日前三十日內(即系統抽籤後)，若可入園人數尚未

達限額，遊客仍可上網申請取得編號，並免郵寄名單。

系統將依照申請先後次序核准入園，額滿後則列為候

補。入園當日若尚有餘額，仍可上網申請。 

(四)申請入園須依網頁畫面指示，輸入每一位申請入園者之

姓名、性別、出生年、身分證字號(外籍人士護照或居留

證號碼)、現居縣市及國別，聯絡人應加註手機號碼及電

子郵件信箱。 

五、入園時，應依下列規定攜帶證件供本所核對身份，未帶證件

者，本所得拒絕入園： 

(一)遊客應攜帶政府核發，具有相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兒童得以戶口名簿影本或健保卡替代，外籍人士應備原

申請所用之護照或居留證)。 

(二)具有有效職業駕照且駕駛營業客車載送當日已核准入園

遊客之司機，無需先申請入園，但應於入園時出示職業駕

照，以供查核登記。 

(三)具有交通部觀光局核發之有效導遊或領隊人員執業證，

並陪同當日已核准入園遊客者，無需申請入園，但應於入

園時出示相關執業證，以供查核登記(每一筆申請編號僅

限一位)。 

六、已核准入園之遊客若因故無法入園，應於入園日七日前，自



行上網取消該筆申請(該日如有餘額，則不受七日前之限

制)。未取消者，系統將封鎖該申請編號內成員之申請權

限，每次封鎖六十日，並得累計。 

若需取消個別隊員，請於入園日七日前之上班時間(上午八時

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電洽中心入園專線 (03-

9228900#1) 辦理(該日如有餘額，則不受七日前之限制)。 

七、已核准入園之遊客如需更換隊員，應於入園日七日前，自行

上網更換。可更換人數為每一筆申請編號人數的十分之一

(聯絡人不可更換；計算方式採無條件進位至整數)。 

八、每一筆申請編號，於預定入園日前三十五至六十日間，最多

可選填三個入園日期，系統將擇較近之日期送入抽籤，若沒

被抽中，才會再將次一個申請日資料送入抽籤。若因候補而

有多個可入園日期，應於入園日七日前，自行上網取消，未

取消且未入園者，系統將封鎖該申請編號內人員的申請權限

六十日。 

九、申請入園「不收門票及其他任何服務費」。入園申請填寫之

個人資料，僅供入園核對及園區管理之用。 

十、福山植物園僅准許小型車輛、機車及自行車進入，入園之車

輛應停放於指定之停車場內。 

十一、福山植物園禁止下列事項： 

(一)攜帶寵物、釣具、炊具、獵具、無人載具、播音、運動

器材及其他經本所現場人員認定足以危及遊客安全或園

區生物之物品。 

(二)丟棄垃圾及廢棄物。 

(三)生火、炊煮、烤肉、放生、餵食、聚賭、燃放鞭炮、喧



鬧、摘採植物、騷擾動物、露營、戲水及其他各種球類

活動或使用擴音器、無人載具。 

(四)攤販進入園區販賣。 

(五)破壞園區原有狀態，或攜出任何未經核准之園區資源。 

十二、園區內野生動物繁多，為避免影響其覓食行為，未設垃圾

桶，遊客應自行將垃圾攜出，以維護自然生態。 

十三、申請入園遊客，應由宜蘭縣員山鄉台七丁線進出福山植物

園。若未經本所許可，任意進入未開放之區域者，依以下規

定處理： 

(一)本所得封鎖其入園申請權限一年。 

(二)擅入哈盆自然保留區者，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之規定予以

處分。 

十四、其他入園相關事項： 

(一)入園許可限當日有效。 

(二)遇有安全考量須緊急休園時，福山植物園將於網站或相

關媒體公告，並同時以電子郵件及手機簡訊通知入園申

請聯絡人。已核可入園之遊客，可於一個月內任選相同

於核可入園日之星期某日入園，惟不得更換入園成員。 

(三)緊急休園標準如下： 

1.陸上颱風警報發布期間，其警戒範圍包括新北市或宜蘭

縣時。 

2.福山植物園聯外道路通行中斷時。 

3.其他緊急狀況。 

(四)未達緊急休園標準，但考量天候、交通狀況等因素，經



福山植物園於網站或相關媒體公告時，已核可入園之遊

客，亦可依第二款規定延期入園。 

福山植物園開放區域圖 

 

 


